
关于《张店区个人诚信积分（爱张店·诚信分）
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推进统一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国务院印

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等一系

列重要文件，要求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全面

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政

府印发了《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

市政府印发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信用工作的阶段性任务进行部署。

二、政策起草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9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知》（鲁政办发〔2018〕19 号）、《淄

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淄

政办发〔2018〕15 号）》、《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



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张政办发〔2018〕12 号），

加快推进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诚信意识，聚力打造“诚

信张店”品牌，依据《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实施个人诚信积

分（爱张店·诚信分）管理，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三、出台目的

推进个人诚信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体制机制，

加快社会信用信息应用和信用服务市场发展，努力提高全社会诚

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为张店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四、重要举措

（一）加强信息收集

依法依规归集个人信用信息，做好个人诚信积分的动态维护、

应用推广、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工作。

（二）加强信息查询

通过移动终端查询本人信用信息，也可以通过自助终端、服

务窗口等渠道免费查询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三）加强信息修复

畅通信用修复渠道，丰富信用修复方式，探索通过事后主动

履约、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慈善捐助等方式修复信用。

（四）加强信息更新

对行政、司法处理结果发生变更，行政处罚或者司法判决被

撤销，记分存在错误，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属实的等情形，

及时更新个人的诚信积分。



（五）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当严格执行国家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信息

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理制度，做好数据库安全防护工作，建立

完善个人信用信息查询使用登记和审查制度，防止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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